房屋买卖补充协议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（出售人）： 杨兵   身份证号码： 370724198606211216 
乙方（承买人）  侯聪聪 身份证号码： 370703199204281513
丙方（居间方）：潍坊亿居房产
 2019年 11 月 30日，经潍坊亿居房产居间，甲、乙双方签定了《房屋买卖合同》，合同编号YJ：0000468；现因甲方原因无法按原合同约定期限办理交易房产的过户手续，为保障甲、乙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
1.房屋交接时间：甲方承诺于2020年1月1日前空出房屋给乙方，如有延期甲方需支付给乙方300元/天作为滞纳金。
2.房产过户时间：甲、乙双方协商于2020年2月1日前办理交易房产的过户手续，甲、乙双方任何延期，需中支付300元/天赔偿给对方作为补偿金；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逾期30日以上未履约的，另一方有权以对方违约为由解除双方交易关系，违约方支付对方交易房产成交价的30%作为赔偿金
此补充协议未约定的部分按原合同执行，原合同未约定的部分按此补充协议执行，此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按此补充协议执行，并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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